县住建局住房和建筑行政执法领域“首违轻微免罚”事项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1
	
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
	情节较轻并主动及时改正， 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江西省建筑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 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 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罚款。
	

	
2
	
房地产估价机构未及时办理资质 证书变更手续
	
承诺并及时改正的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第十七条；房地产估价机构的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组织形式、住所等事项发生变更的， 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 30 日内，到资质许可机关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3
	
未办理变更注册仍执业
	
承诺并及时改正的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定， 未办理变更注册仍执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 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以 5000 元以下 的罚款。
	

	

4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或者其聘用单 位未按照要求提供房地产估价师 信用档案信息
	

承诺并及时改正的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违反本办法规定，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或者其聘用单位未按照要求提供房地产估价  师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5
	未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将房屋交付买受人
	
承诺并及时改正的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未按本办法规定交存 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开发建设单位或者公有住房售房单位 不得将房屋交付购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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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摊维修、更新和改造费用
	


承诺并及时改正的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住宅共用部位、共 用设施设备维修和更新、改造,涉及尚未售出的商品住宅、非住 宅或者公有住房的,开发建设单位或者公有住房单位应当按照尚 未售出商品住宅或者公有住房的建筑面积,分摊维修和更新、改 造费用。
	

	

7
	

未办理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
	

承诺并及时改正的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第三十六条；违反本规定，未办理变更 注册而继续执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以 5000 元以下 的罚款。
	

	


8
	
注册建造师或者其聘用单位未按 照要求提供注册建造师信用档案 信息
	


承诺并及时改正的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违反本规定，注册建造师 或者其聘用单位未按照要求提供注册建造师信用档案信息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9
	
工程监理企业不及时办理资质证 书变更手续
	

承诺并及时改正的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十条；违反本规定，未办理变更注册仍执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处以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10
	

未按要求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 手续
	

承诺并及时改正的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规定及 时办理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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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商品房，未  向购买人明示所售商品房的能源  消耗指标、节能措施和保护要求、 保温工程保修期等信息，或者向  购买人明示的所售商品房能源消  耗指标与实际能源消耗不符
	



承诺并及时改正公示的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房地产开 发企业销售商品房，未向购买人明示所售商品房的能源消耗指  标、节能措施和保护要求、保温工程保修期等信息，或者向购买 人明示的所售商品房能源消耗指标与实际能源消耗不符的，依法 承担民事责任;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交付使用的房屋销售总额 2%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由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 资质证书。
	

	
12
	
未及时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承诺并及时改正的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企业不及时办 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由资质许可机关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  办理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13
	
未办理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
	
承诺并及时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违反 本细则，未办理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5000 元以下 的罚款。
	

	

14
	注册建筑师或者其聘用单位未按 照要求提供注册建筑师信用档案 信息
	

承诺并及时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第四十五条；违反 本细则，注册建筑师或者其聘用单位未按照要求提供注册建筑师 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15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未及时办理资 质证书变更手续
	

承诺并及时改正的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的名称、住所、组织形式、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注册资本等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更确立之日起 30日内，到资质许可机关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县住建局住房和建筑行政执法领域“首违轻微免罚”事项清单

	

16
	

未办理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
	

承诺并及时改正的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未 办理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处以5000 元以下的罚款。
	

	

17
	
注册造价工程师或者其聘用单位 未按照要求提供造价工程师信用 档案信息
	

承诺并及时改正的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注 册造价工程师或者其聘用单位未按照要求提供造价工程师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18
	


未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
	


承诺并及时改正的
	[bookmark: _GoBack]《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房屋租赁合同订立后三十日 内，房屋租赁当事人应当到租赁房屋所在地直辖市、市、县人民 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房屋租赁当事人可以书面委托他人办理租赁登记备案。第十九条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内容发生变化、续租或者租赁终止的，当事人应当在三十日内，到原租赁登记备案的部门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的变更、延续或者注销手续。
	



